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第六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六、本校住宿學生於遷入前，應簽署願

意遵行本管理規則。住宿同學不得

有下列情形，如有違反者，學生事

務處得視其情節之輕重，扣罰住宿

保證金，取消其住宿資格，送校規

處分（社區服務、申誡等）並可立

即勒令遷出：  

(一)凡留宿外客或讓異性進出寢

室者。  

(二)在宿舍區有偷竊、鬥毆、賭

博、打麻將、酗酒滋事、使用

禁藥、干擾睡眠或於宿舍區域

喧嘩，影響他人安寧等行為。  

(三)有住宿權者私相授受床位、霸

佔床位或排拒他人進住。  

(四)在宿舍區使用私人之瓦斯爐

及微波爐等高危險性及高耗

電量之器具。  

(五)在宿舍區接裝未經核准之設

備。  

(六)在宿舍區儲存危險物或違禁

物。  

(七)在宿舍區非指定之地區炊事。  

(八)在宿舍區非指定區晾曬衣物。  

(九)擅自移動、調換宿舍設備。  

(十)在宿舍區飼養或餵食動物。  

(十一)引介或從事商業相關行為。  

(十一)非因公務擅自使用廣播器。  

(十二)未經核准，於宿舍區擅自架

設網站下載未經授權檔案，或

侵入他人電腦（電子設備）等。  

(十三)違反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

員會訂定之有關住宿生活公

約規定。  

(十四)其他違反公共衛生或公共

安全之行為。  

(十五)無故不參加每學期實施之

學生宿舍防震、防火、防災演

練。  

    (十六) 經查證屬實違反性別平等

教育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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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宣導身體自主
權與兩性平等之法律
相關觀念暨依據本校
105年1月5日召開104
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議決議，爰新增第
十六項違反性別平等
教育法相關條文。 

 


